关于恪勤楼办公用房调整的通知
校内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学校机构改革和干部选任情况，现将恪勤楼办公用房调整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办公用房和办公设备配置标准，充分调拨资源，尽量少新购设备，打紧使用，确保不超标。
二、学生处、团委、招就处、安管处、信息化办公室、继培学院、图书馆、档案馆、星湖校区综合服务中心、地恩公司等在原有的办公区域自行调整。
三、后勤管理处的办公用房在博达公司、新叶公司的原有办公区域自行调整。
四、目前只根据已有人员调整办公室，科室设置和职员聘任全部完成后，再作微调。学校只调整分配办公室，具体人员的办公室由各二级单位自行分配。

五、挂靠处室的有关机构在相应的挂靠处室分配办公用房。

六、改非的领导干部两人一间办公室。

七、原则上，办公家具不做大的搬动，确保不损坏、不丢失设备，资产调动后，请及时作好资产划转。

八、资产设备调拨、采购由国资处负责，二级学院办公用房调整由教务处负责，恪勤楼办公用房调整由党政办负责。
九、请涉及办公用房调整的相关单位主动配合，加强协调，及时完成办公用房调整，确保不影响工作交接。

党政办联系人：雷  莉；联系电话：13983843185。
国资处联系人：罗  杰；联系电话：13648336218。
特此通知
附  件：恪勤楼办公用房调整一览表

党政办公室  国有资产管理处

2019年7月18日
恪勤楼办公用房调整一览表

	单位
	办公用房门牌号

	国有资产管理处

（采购与招投标中心）
	105-111

	计划财务处
	114-121

	基建处
	205-210、213

	教务处（教师发展中心、教学督导办公室）
	211、214-220

	党委组织部（党校）、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、职改办）
	313-321

	发展规划处（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）
	301、306、309

	创新创业学院
	302-303、311

	校友工作办公室（教育发展基金会办公室）
	305、310

	审计处
	401、405、407

	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）
	402-403、406、408

	党政办公室（校地合作处、
机关事务中心）
	410-411、413、415-418、421B

	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
	414、421A

	研究生处
	601、608

	期刊社
	602-603、610-611

	科研处（科学技术协会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）
	604-607、609、616

	党委宣传部（党委网络工作部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）、党委统战部
	613-618、621、622A

	工会
	619、622B


